  华府发〔2021〕 4 号

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华兴镇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

    《华兴镇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实施方案》经镇政府研究决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

                       　　　　2021年1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华兴镇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实施方案
为全面消除我镇农村房屋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铜梁区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实施方案》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任务

按照“全面摸底、分类排查、重点整治、分步推进”的原则，扎实有序推进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一）宣传动员

根据区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组织村、社区工作人员及聘请的农村工匠召开动员会和培训会。

（二）摸底排查

对区域内行政村范围内的所有房屋（包括公共建筑）进行全面摸底、拉网式排查。

1.重点排查。对用作经营的农村房屋开展摸底调查，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2021年1月20日前全面完成。重点排查的农村房屋包括但不限于：

（1）公安派出所、医院（卫生所、私人诊所）、学校（幼儿园）、养老院、村级文化活动中心等人员聚集使用的公共建筑；

（2）用于生产经营的厂房、农贸市场（含商店）、酒店（含民宿、农家乐、餐馆等）；

（3）用于出租特别是群租谋利的农村房屋；

（4）改变房屋结构、搭建改建扩建的农村房屋；

（5）建设标准低、使用预制板建设的农村房屋。

2.全面排查。在重点排查的同时，同步对农村房屋开展全面摸底排查，排查内容主要包括房屋结构安全、使用安全、地质和周边环境安全等，同时对各类房屋安全隐患作出初步判断。要再次排查危房是否住人、是否搬迁入住、建新是否拆旧（夹心房连体房除外）、未拆除的危房是否鉴定挂牌封堵、边缘户临界户住房安全是否保障等。此项工作2021年5月底前基本完成、2021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

3.排查要求。产权人（使用人）是农村房屋安全第一责任人，排查必须通知产权人（使用人）参与。排查时须逐栋逐户采集农村房屋信息，重点采集基本信息、建设手续情况、改造情况、用途改变情况、安全情况、整治情况等，同时填写《农村房屋安全信息采集表》，并由产权人（使用人）、排查人、专业技术人员、镇负责人签字。要区分农村自建房和非自建房两种类型，全面摸清房屋基本情况（包括建造年代、结构类型、建造方式等），并录入农村房屋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各村要逐村逐户逐栋建立房屋排查台账；建立农村房屋一户一档纸质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农村房屋安全信息采集表》、鉴定报告（有则装入）整改措施建议（有则装入）、整改验收报告（验收人员必须签字确认）（有则装入）、整改后的验收报告（有则装入）等。
（三）开展鉴定

对经排查初步判断存在安全隐患且用作经营的农村房屋，由各村汇总上报镇规建办。由镇聘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根据相关技术规范对农村房屋进行结构安全等级鉴定，同时出具鉴定报告。经鉴定确有安全隐患的，明确整治措施和整治时限。整改完成后，由镇及时组织再次鉴定。

（四）加强整治
一是重点整治。以排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且用作经营的农村房屋为重点开展整治。

1.制定整治方案。针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由专业技术人员提出建议整治措施，综合制定重点整治方案，明确整治重点、技术路线、力量组织、工作经费、时限要求等，由镇汇总报相关区级主管部门认可盖章后，再报铜梁区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2.整治要求。坚持“急的先查先治”原则，对排查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农村房屋，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彻底整治，该搬离的立即搬离、该停用的立即停用、该拆除的立即拆除、该加固的立即加固、该封存的立即封存，做到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遏制房屋安全事故。对存在一般安全隐患的房屋，责令产权人（使用人）采取措施及时消除隐患。各村、社区要切实加强巡查监测，确保农村房屋整治过渡期间的安全。

3.落实产权人（使用人）主体责任。由产权人（使用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农村房屋进行整治。对产权人（使用人）未按要求落实整治措施的，应依法强制执行。对将危险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特别是无证无照从事经营的，要依法进行处理。对以暴力、威胁、恐吓干扰排查整治行动涉嫌违法犯罪的产权人（使用人），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对产权人（使用人）涉嫌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建立台账。村、社区要建立重点整治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做到整治一户、销号一户。
二是全面整治。在摸底排查和重点整治基础上，同步开展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未用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和农村非自建房制定整治计划。坚持产权人（使用人）主体责任，落实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安全隐患整治。

（五）检查验收

整改完成后，由镇组织逐户逐栋检查、验收，验收人员、施工人员、房屋户主或其委托家庭成员要在验收表上签字认可。上报验收合格人员名单至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由区级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核验。

二、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华兴镇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推进此项工作。

（二）加强工作结合。结合全区农村危房处置、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确保排查、整治工作有重点、有创新、有示范、有成效。

（三）定期开展调度。要对标对表，挂图作战，打表推进，每周四下午6点前报相关工作情况统计进度表。同时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定期开展工作调度，全力推进排查整治工作。

（四）强化督促指导。对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采取全面督促、重点抽查机制。对进展缓慢、推诿扯皮、排查不实的村、社区，予以通报；对问题严重的，约谈相关负责人；对工作中失职失责、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要严肃问责。



